
2024年8月9日 星期五

责编 /版式 伏菊英 07关 注

坚持改革和法治两翼齐飞、双轮驱动

问：如何理解改革和法治的关

系，以更好实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

相统一？

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

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

革意味着“破”和“变”，而法治意味着

“立”和“定”。二者本质上，是“破”与

“立”、“变”与“定”的辩证统一，是分

不开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的战略和全局高度，定位法治、

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就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

署。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改革和法

治两翼齐飞、双轮驱动，取得了许多

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从立法工作

情况看，在我国现行有效的 303 件法

律中，属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

制定的法律有 78件，包括民法典这样

分量重、块头大的立法；对 303件法律

中的 147 部法律先后累计修改 334 件

次，修法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包括

2018年修改宪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部

署的重要举措和任务要求，许多涉及

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解释、

编纂以及相关授权、批准、配套、清

理等工作。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

律制度。

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

问：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相关立法工作如何贯彻《决

定》要求？

答：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

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

最高表现形式，具有最高的法律地

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坚持

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

贯彻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

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

统一，才能保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立

法领域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立法领域改革，必须把宪

法这一国家根本法摆在突出位置，

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

通过完备的法律保证宪法实施，不

断提高宪法实施水平，维护宪法权

威。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

地位功能，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

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

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

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实施

情况报告制度”，要探索通过报告反

映宪法实施情况和监督宪法实施情

况，包括与宪法实施有密切关系的法

律法规制定和实施情况，与宪法实施

有密切关系的事业发展情况和工作

开展情况，合宪性审查工作和备案审

查工作情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不断提高宪法实施水平的重点和工

作建议等。完善合宪性审查、备案审

查制度，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

能力和质量。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相关领域立法

问：全会《决定》提出，“统筹立改

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

外领域立法”，如何实现这一改革要

求？

答：在统筹立改废释纂方面，要

坚持系统观念，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基

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制度建设，

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制定、修改、废止、

解释、编纂、决定等形式，在条件成熟

的立法领域继续开展法典编纂工

作。发挥法律体系中不同层级立法

作用，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

法规、监察法规、军事法规、司法解

释、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

府规章以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及时修

改、废止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强法律

法规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立法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发挥好

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

能，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和

“小快灵”“小切口”立法，增强地方立

法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重点领域立法方面，制定民营

经济促进法，坚持一视同仁，坚持致

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

制定金融法，建立健全金融领域综合

性、统领性法律制度，系统推进金融

领域法治建设。完善监督法及其实

施机制，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

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编纂生态环

境法典，以法典化立法方式将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创新

成果予以确立。修改监察法，出台反

跨境腐败法，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法律制度体系。

在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方

面，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

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立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低

空经济和碳达峰碳中和、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注重运用

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丰富涉外法

治工具箱，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

律体系建设。

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问：全会《决定》提出“提高立法

质量”，如何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

量发展？

答：提高立法质量，就是要在现

有基础上对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

标高质量发展来审视，从而不断地健

全、不断地完善。深化立法领域改

革，必须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

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

现客观规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

了人民、依靠人民；依法立法的核心

在于遵循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

形式，目标是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

善治，实现良法善治。

要健全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工作

机制，完善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

调研论证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

点。健全备案审查制度和工作机制，

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和上位法的法

规、司法解释、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

件，都必须依法依规予以纠正或者撤

销。针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之间

不一致、不协调、不符合问题，及时组

织开展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

理。完善保证法律法规实施的配套

规定、标准规范、工作机制等，做好立

法技术规范编制和应用工作。建设

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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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治之端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新的
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部分中明确提出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的任务要求。

如何更好实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如何更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加强相关领
域立法？如何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


